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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山东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大有可为”，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起点上，青岛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山东省委工作部署，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大力推进科技强市建设，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协同发展，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国全省大局作出更多青岛贡献。
一、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筑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基础
面向未来，青岛将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有力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是建强战略科技力量。全力保障崂山实验室建设发展，高标准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创中心，加快建设吸气式发动机关键部件热物理试验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争取更多“国字号”创新平台在青布局，构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矩阵。二是加强关键技术攻关。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聚焦海洋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方向领域，完善常态化技术预见与需求凝练机制，每年布局10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三是打造区域创新高地。坚持“一廊串联、三城驱动、多圈联动”，加快建设青岛科创大走廊，强化人才、资金、政策等要素资源供给，集中力量在海洋、数智等领域推出一批硬核成果，打造北方有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策源地。
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畅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力度”。科技成果只有通过转化应用，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青岛积极探索推进“有组织的科研+有组织的转化”，推出“硕果计划”“海创计划”“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10条”等政策“组合拳”，打造全国首个海洋科技大市场，培育发展专业服务机构，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十四五”期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超过10%，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日趋活跃。
面向未来，青岛将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一是畅通转化渠道。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2.0版，完善“部门+国企+区市+技术经理人+科技大市场”专员小组工作机制，编制重点产业链技术需求清单，搭建高校院所可转化“科技成果池”，靶向组织项目路演和产研对接，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上。二是优化市场服务。积极推动海洋科技大市场特色化发展，每年筛选成果2000项以上、转化项目500项以上。促进验证平台共建共享共用，三年内建设概念验证平台60家左右、省级以上中试验证平台15家左右。壮大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一批职业化的技术经理人。三是强化金融赋能。落实好国家“科技金融20条”，创新科技金融产品服务，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长期资本。成立市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投资基金，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三、建具有青岛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发展是创新的土壤，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战场，也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落脚点。近年来，青岛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智能家电、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仪器仪表等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提档升级，去年集成电路圆片、光电子器件、虚拟现实设备产量分别增长51.9%、36.1%、29%，海洋生产总值增长6.1%、总量居我国沿海城市前三位。
[bookmark: _GoBack]面向未来，青岛将发挥创新和产业资源优势，持续推进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不断将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一是大力发展“10+1”创新型产业。加快实施总投资3660亿元的430个重点产业项目，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2个先导产业技术攻关、产品研制和场景应用，围绕生命健康、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绿色能源、智能装备5个新兴产业，构建协同创新更紧密、配套体系更完备、功能支撑更有力的产业生态，积极推进智能家电、高端化工与新材料、现代轻工3个优势产业产品迭代、数字赋能和品牌建设，超前发展一批未来产业。二是做强“4+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高标准建设“蓝色粮仓”，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力，丰富滨海游、邮轮游、海岛游等海洋文旅业态，加快海洋化工向高端绿色迈进，培育壮大海洋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争取国家深海装备、深海能源和深海生物等重大任务落地青岛，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三是着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和应用推广，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深入实施“工赋青岛”“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企业数智化转型，提升实数融合发展水平。
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良好的创新生态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有力保障。近年来，青岛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修订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建立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出台研发投入、成果转化、人才集聚等系列专项政策，着力建设一流创新生态，“十四五”前四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1.6%、居副省级城市前列，人才总量突破300万人，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面向未来，青岛将以更大力度优化科技创新生态，进一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一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持驻青高校优化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与重点企业共建特色产业学院，提高“政校企”协同育人水平。深入实施“产业领军人才计划”，推进青年人才集聚行动，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做好人才“引育留用”文章。二是加强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争取国家和省科技专项、“两重”超长期国债科技项目等政策性资金支持，落实好省、市研发投入奖补等政策，保持市级财政科技资金每年15%以上稳定增长，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科技投入。三是深化科技开放合作。高水平建设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中心、中日韩创新合作中心青岛基地、鲁港科技合作创新中心等平台，办好首届上合组织科技创新合作大会等重大活动，广泛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努力塑造国际科技合作“青岛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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